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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会﹝2017﹞6 号 

 

关于举办第七届“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校区、院、系团委，各院、系、所、研究院研究生会： 

研究生导师不仅是学生学术上的启明星，更是学生成长道路上

的领路人，他们有的思想深邃，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引导学生；有的

胸怀天下，舐犊情深般爱护学生。为了弘扬尊师重教、崇尚科学的

治学精神；抒发热爱导师、热爱专业的真挚情感；展示教书育人、

授业解惑的崇高使命；更是为了传承止于至善的东大精神，经研究

决定，拟于 2017 年 3 月至 4 月在全校范围开展第七届“我最喜爱的

研究生导师”评选活动。 

该活动现已成功举办六届，旨在由学生推选心目中的模范导

师，通过详细完整的宣传材料，展示导学团队的学术氛围，展现导

师传道解惑、关爱学生、创新科研等优良品德，营造积极向上的科

研氛围。具体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第七届“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评选活动 

二、活动时间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 



三、参选对象 

东南大学全体在校硕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应具备以下基本

评选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有较高的政治素养，立场

坚定；遵纪守法，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道德品质良好，遵守社会

公德和职业道德；思想品质优秀，为人师表，作风正派； 

2、治学态度严谨，恪守学术规范，学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

在科研工作中成果突出；教学态度端正，工作认真负责，指导有

方，效果显著；情感真挚，关爱学生，注重研究生综合素质的培

养； 

3、外校、外聘、兼职指导教师不参与此次评选；需担任 3 年以

上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并已独立培养一届研究生；连续 2 年获十佳

“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奖项的导师不参与此次评选（已获奖者

名单见附件 3）； 

四、评选方式 

评选分为基层院系初选与全校范围内终选两个环节。其中初选

报名由院系推荐与学生团队推荐两部分组成，初选结果需由院系民

主评选得到。 

1、院系推荐 

初选时，由各院（系、所）研究生分会按通知要求，在本院的

导师和研究生中进行广泛宣传动员，鼓励学生以教研室为单位，自

主推荐导师并提交材料至院研究生会。 



材料需强调团队中学生个人对导师的简短评价，以关键词形式

突出导师科研育人特点。需另附有详实事迹材料，能充分体现导师

务实严谨的科研精神，良师益友的教学关系的为优。 

院研究生会经审核评选后，推荐导师进入终选环节。为了兼顾

各学院的学生人数，除经济管理学院、建筑学院、交通学院、医学

院、能源与环境学院、土木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共 7 个

学院可最多上报 2 名导师外，其他学院仅能上报 1 位导师。 

2、学生团队推荐 

同时亦鼓励导师所指导的学生团队征得导师同意后，填写材料

直接提交校研会，竞选表格经审查确认内容完整后，为确保参选人

数不超过规定人数，学生团队推荐导师将与该院系渠道上报的候选

导师在院系研会的民主投票下进行院系评选，最终仍由院系研会统

一上报终选名单。最终进入终选人数不得超过学院规定份额。 

终选时，结合研究生会采访新闻稿进行全校范围宣传，并采取

新媒体投票方式，参与者需投出五票，投票结果按照百分制计算，

微信投票与 BBS 投票各占 50%，选出前十名。 

为了兼顾各学院的学生人数，最终评选统计时，每院系入选

“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名单仅取一位。 

五、材料提交 

各学院研究生会或学生团队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 24 点前将电子

版材料打包压缩发送至邮箱 daoshi_seu@126.com，压缩包及邮件名

命名为“校区-学院-导师姓名”，其中纸质版附件 1（《我最喜爱



的研究生导师评选推荐表》）签字后交由各校区活动负责人存档。 

提交的电子版材料需包括以下内容： 

1、（必交）《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评选推荐表》，要求信息

完整，内容充实无误，可另行附页撰写； 

2、（必交）推荐导师的个人生活照横向竖向各一张，仅用于宣

传展示使用，要求横向像素不低于 800*1000，大小不得低于 5M，请

勿上传证件照，照片名为“校区-学院-导师姓名”； 

3、（必交）推荐导师学生对导师一句话简短印象，以及以至少

4 个关键词形式突出导师科研育人特点。 

4、（选交）其他可反映导师事迹或采访的音频、视频等材料，

采用通用格式，要求音质画质清晰，相关文件名为“校区-学院-导

师姓名”。 

六、评选流程 

1、院系初评（3 月 12 日至 3 月 19 日） 

各院系研究生会在对学生进行充分动员的基础上，推荐至少一

位候选导师，并结合学生团体于校研究生会自主报名材料，在院系

内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投票（操作详情参见附件 2），最终确定相

应导师作为典型代表并组织整理其事迹材料，并将投票记录提交至

各校区校研究生会负责人处（投票记录需纸面留底，以备查阅）。

具体报名方式见附件 1《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评选推荐表》。 

2、事迹宣传（3 月 20 日至 3 月 31 日） 

根据各院提交材料情况，校研究生会组织进行材料审核，编撰



宣传材料，通过《善研》校刊、校园网、新媒体平台等形式，对推

荐导师进行广泛宣传，加强研究生对导师群体的了解。 

3、最终评选（4 月 3 日至 4 月 9 日） 

经过事迹宣传期间的网络投票（投票截止日期根据科技节闭幕

式确定），共评选 10 位导师获得十佳“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荣

誉称号，并举行颁奖典礼，以此激发导师们教书育人的自豪感，抒

发学生尊师重教的情怀，深化师生之间的真挚情感。 

七、奖励方法 

1、给予获选导师十佳“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荣誉证书； 

2、给予该导师的学生团队物质奖励； 

3、作为学院评选最佳组织奖的参考内容之一，给予院系研会物质及

精神奖励。 

八、联系人 

联系人：     许  航（九龙湖校区）  15651790693 

朱文琴（四牌楼校区）  18851172205 

方能圆（丁家桥校区）  1515069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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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研究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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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送：校团委、党委研工部 

抄  送：校研究生会各部门 

东南大学研究生会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 日发 



附件 1： 

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评选推荐表 

导师姓名  性别  所属院（系、所）  

职务  联系方式  

任教时间  研究领域  

竞选对接负

责人 
 联系方式（QQ&手机）  

导师个人事

迹（个人简

历、主要科

研成果、教

学成果等） 

（具体内容可附页填写,不超过 1000 字） 

学生评价

（由学生负

责人撰写，

着重师德作

风与感人事

迹方面） 

（一句话简短评价、4 个导师关键词） 

（具体事迹可附页填写，不超过 1000 字） 

竞选说明

（竞选宣

言，主要事

迹介绍） 

（要求贴合关键字，不超过 200 字） 

所在学院意见 

学院（系、所）团委签章 

2017 年 3 月  日 

注：学生团体推荐候选人不填写所在学院意见。 



附件 2：院系研会操作细则 

根据策划书相关内容，各院系研究生会主席或活动负责人需按

如下方式执行本次“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评选活动： 

1、（3 月 1 日）各院系研究生会将从校党委研工部、校研会收

到该活动的红头文件，收到文件即日起，需根据文件内容在本院内

进行宣传工作，让同学们知悉该活动，必要时需向本院学生公示红

头文件。 

2、（3 月 1 日至 10 日）为基层举荐阶段，推举采取如下方

式： 

经过大力宣传后，负责人需鼓励学生主动推荐自己的导师，可

以借助奖励措施增大影响力和诱惑力。举荐分为几种情况，可根据

本院情况实施： 

（1）若 6 天内（即 3 月 1 日至 6 日）有不少于一位导师被举荐

（上两届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称号获得者，不重复参与此次评

选），则活动负责人可进行筛选工作，根据资料是否详实正确，是

否符合红头文件中的要求为准，对推荐表不符合要求的，院系负责

人需主动联系该导师的学生，并要求将资料补充完整，无法提供更

多资料的则可视为自动放弃；若筛选后，材料符合要求，则由院系

研会进行收集、整理后上传至校研会活动邮箱，并于 3 月 12 日至

19 日，结合校研会反馈报名资料，在全院进行不记名选举投票，要

求每个年级至少 10 人参与投票，参与竞选导师的学生不得多于 1 人

参与投票，相关投票记录存根发给博士生部进行保存，不得对外公



布。参与人员需要填写签到表格，包括自己的名字以及自己导师的

名字，相关投票记录和签到表交给博士生部保存。参与投票的人数

不得少于全院研究生、博士生人数的 10%，该投票过程需要纸质留

底，监督组将进行检查（附件 4）。上述过程均要对校研会负责人

进行如实上报，包括全部被推荐导师名单及推荐表，投票情况和最

终结果。 

（2）若 6 天后（即 3 月 6 日起）仍然无人上报，则院系负责人

可主动寻访，结合学院学生的集体意见，经院系研会讨论选出一位

符合红头文件要求的导师，院系负责人将于该导师的学生共同填写

推荐表。推荐表中的学生负责人一栏签写院系负责人和该导师的学

生，共两人的联系方式，上报至校研会负责人时需说明该情况。发

送至校研会邮箱。 

（3）若 10 天内（即截止至 3 月 10 日 24 时）仅有一位导师被

推选，则仅需上报该导师的推荐表和相关资料即可。院系负责人需

确保资料完整无误，有错误或不完整的地方应提醒该导师的学生填

写完整。 

（4）若 10 天内（即截止至 3 月 10 日 24 时）无人上报，经该

院系研会讨论，也无法举荐导师的，提交情况说明（见附件 5）至

校研会邮箱 daoshi_seu@126.com。  

（5）第 12 至 19 天（即 3 月 12 日至 19 日），校研会针对报名

邮箱进行审核，若有学生团体直接向校研会邮箱报名，仍将该报名

信息转交对应院研究生会，院系研会根据报名最终情况按照上述规



则进行民主选举，确定最终参选名单。 

（6）若 19 天内（即截止至 3 月 19 日中午 12 时），校研会邮

箱以及院系推荐都没有该院系参选人情况下，该院系研究生会需向

全院公示无人参选，提交一份不参与评选的文件说明，需说明情况

并由院团委签章的纸质文档（可参考附件 5）交由校研会负责人手

中。 

综合上述情况，每个院系仅能上报规定人数的导师及其材料，且

材料完整无误。 

3、（3 月 26 日至 4 月 1 日）该时间段为终选，此次终选将采

取网络投票，校研会将在各大官方媒体中发布投票链接，请活动负

责人将投票链接多次公布于学生中，尽量做到本院学生都能参与投

票过程。 

4、（4 月 2 日至 8 日）该时间段为校研会媒体采访时间，请各

院活动负责人和导师的学生负责人主动配合校研会采访，采访前请

务必告知该导师，采访期间请做好准备。2 日当天，校研会媒体采

访人将主动联系院系负责人，提供预约采访时间。 

 

第 1至 10 天 院研会-根据自愿报名准备上交材料。 

第 6至 10 天 院研会-无自愿报名，则推荐一位导师，准备上交材料。 

第 11 天 校研会停止接受学生自主报名。 

第 11 至 17 天 根据院研会上交材料，结合可能存在的学生直接报名情

况，校研会反馈最终结果。如果同一院系超过规定人数则

由该院研会进行民主选举，于第 16 天之前反馈投票信

息。 



 

 

附件 3：前两届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获奖名单 

以下为近 2 年内获得十佳“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奖项的导师名

单： 

1、2015 年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评选结果： 

学院 姓名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孟桥 

能源与环境学院 杜垲 

艺术学院 王延信 

电气工程学院 林明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亚梅 

土木工程学院 费庆国 

人文学院 乔光辉 

外国语学院 郑玉琪 

交通学院 黄侨 

化学化工学院 周建成 

2、2016 年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评选结果 ： 

学院 导师姓名 

交通学院 钱振东 

土木工程学院 何小元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肖凡 

经济管理学院 邱斌 

艺术学院 崔天剑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乐南 

电气工程学院 徐青山 

外国语学院 高健 



人文学院 乔光辉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胡国华 

附件 4： 投票记录 

第七届“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院系初评投票签到表 

姓名 专业 联系方式 备注 

    

    

    

    

    

    

    

    

    

    

    

    

    

    

    

    

    

    

    



    

 

附件 5：情况说明 

 

校区-学院-放弃声明”： 

 

 

              院（系、所）经本院（系、所）研究生会集体讨论，

综合本院多数学生的意见，无法选举导师参与本次活动，特此说明。 

 

活动负责人：           联系方式：               

  

 

2017 年 03 月   日 

 

 


